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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只登记率未达到预期目标，
是广州养犬管理过程中的一大痛
点，进而影响对养犬人管理、违法
养犬行为查处等后续环节的实施。

在这方面，修订草案提出，严格
管理区内养犬， 犬龄满三个月的，养
犬人应当申请养犬登记，登记后应当
在规定期限内到公安机关指定地点
安装犬只电子身份标识，并增加了网
上在线办理、受理养犬登记，远程寄
递《养犬登记证》、犬牌等措施。

同时， 修订草案还加大处罚力
度，明确未申请养犬登记的、未安
装电子身份标识的，对个人处每只
犬二千元罚款， 并处以没收犬只、

吊销登记证、收回犬牌等措施。
值得关注的是， 此次修订草案

将犬只诊疗机构与其他的美容、培
训等经营机构区分对待， 明确进行
犬只诊疗、美容、培训等活动的经营
场所， 不得为未登记的犬只提供服
务；犬只需要紧急救治的，动物诊疗
机构可以先行诊疗， 再查验养犬登
记情况。

对此，监察司法委解释，如犬只
患上传染性疾病，不及时进行诊治，
患病犬只就会对公共卫生安全构成
危害，由此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同
时不得为未登记犬只提供医疗服务
可操作性较低。

由于征收率低、影响登记率等，此前不少
市民甚至有关部门都提出“降低或免收养犬管
理费”的建议。然而，此次修订草案并未作出调
整，依旧规定在严格管理区内养犬应当缴纳养
犬管理费，养犬管理费的征收标准为“每只犬
第一年五百元，第二年起每年三百元”。

为何条例修订不采纳这一呼声颇高的
建议？ “我们前期征求意见的时候，接收到两
种意见：养犬的人认为不要收、提高登记率；
而不养犬的人认为，不但要收而且要提高收
费标准。 ”市司法局立法一处负责人表示，听
取哪方意见， 主要从立法导向的角度来考
虑。 目前现实中的养犬行为中，仍存在不少
不文明现象， 对非养犬的人形成了困扰，而

养犬行为实际上也存在对一些公共资源的
占用，因此仍需保留养犬管理费，以通过行
政收费来调节管理方向。

监察司法委有关负责人亦表示， 修订草
案明确提出“养犬管理坚持禁限结合”，养犬对
社会行政管理造成了一定的需求，因此费用收
取其实是平衡养犬人与非养犬人的权益，让养
犬人在经济上承担一定的义务，同时这些费用
或将用作免费免疫等服务措施的落实。

同时，市司法局的负责人称，修订草案
增加了“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征收标准”，即留了“口子”，“将来随着社会
经济的发展， 收费标准是该降还是该升，我
们通过该规定给政府一个授权。 ”

广州市养犬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一审

违法养犬行为拟列入信用“黑名单”
11 月 19 日，《广州市养犬管理

条例 （修订草案）》（下称 “修订草
案”）提请广州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九次会议一审。 与原条例相
比，修订草案拟作更加严格的规定，
以整治不文明养犬行为， 如未牵犬
绳犬只伤人的， 对养犬人处以一万
元罚款； 未申请养犬登记或未按照
规定为犬只安装电子身份标识的，
对个人处以每只犬 2000 元罚款。

值得关注的是， 此前颇受关注
的“减免养犬管理费”，此次修订草
案并未修改，对此有关部门回应，通
过行政收费调节管理方向， 约束不
文明现象。

■新快报记者 沈逸云

如 何 让 养 犬 行 为 不 再 “ 任
性 ”，增加违法成本 、倒逼养犬人
重视管理是关键 。 特别是遛狗不
牵绳这一行为，更是“惹众怒”，不
仅是当前养犬管理面临最突出的
问题之一， 更成为群众意见和诉
求的焦点。 市人大组织的调查问
卷显示， 经常见到遛狗不拴狗绳
的受访者占近 75%。

对此 ，修订草案拟规定 ，犬只
伤害他人的， 养犬人应当立即将
被伤害人送到犬伤处置门诊进行
诊治，先行垫付医疗费用。 携带犬
只进行户外活动未用犬绳牵领 ，
或者未遵守本条例其他规定 ，导
致犬只伤害他人的 ， 公安机关可
以没收犬只， 并对养犬人处以一
万元罚款。

同时，不仅是伤人，放任犬只吓
人，养犬人亦要担责。 修订草案明
确，养犬人放任犬只恐吓他人或者

驱使犬只伤害他人的，由公安机关
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

此外，为了更好约束不文明养
犬行为，修订草案还提出，通过信
用监管促进养犬管理工作，将养犬
违法信息纳入公共信用信息管理
系统，“违反本条例，单位或者个人
存在养犬违法行为的，公安机关以
及其他负有养犬管理职责的部门
在依法处理后，可以将有关单位或
者个人的违法信息纳入本市公共
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实行联合惩戒
和信用分类监管”。

对此 ，监察司法委提出 ，信用
监管应该区分违法行为的情节严
重、主观过错和危害后果。 因此，建
议应当审慎规定纳入公共信用信
息管理系统的违法养犬行为，可参
照兄弟城市的做法，如在一定期限
内多次被处罚或者违法行为情节
较严重的，才予以纳入。

不得为未登记犬只提供服务
增加网办、寄递等登记服务

此前，市人大常委会对条例实施情况进
行执法检查时，有意见反映，养犬市民越来
越多地质疑、投诉登记收费高，且收费之后
没有服务的问题。登记后缺乏养犬服务成为
广州养犬登记积极性不高的一大重要原因。

会上，市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主任委
员郑烈城作报告时提出，建议增加对已登记
犬只提供服务的规定， 如在登记办证前，加
强对养犬人的培训教育，使之掌握最基本的
养犬知识和技能；为已登记犬只免费注射疫

苗，以及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引入社
会机构为已登记犬只提供一些体检、 美容、
宠物活动等优惠服务。

在落实强制免疫制度方面，该委建议实
行全市范围内狂犬病免费免疫政策，同时亦
算了笔 “账”———据测算， 犬用狂犬病疫苗
10 元/犬、免疫注射费 20 元/犬，按全市 40
万只犬计算， 每年约需 1200 万元，“建议将
犬只狂犬病免疫费用全额纳入市区财政预
算，为已登记犬只提供免费免疫服务。 ”

犬只登记犬只登记关键词

放任犬只伤人吓人面临行政处罚
违法养犬行为列入信用“黑名单”

养犬行为养犬行为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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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修订草案，遛狗不牵绳致伤人或重
罚一万，但对于不牵绳行为则“对个人处 50
元以上 200 元以下罚款”。 对此， 有声音提
出，为何不对犬只伤人“源头”———即不牵绳
这一行为加重处罚？

对此 ， 市司法局立法一处负责人解
释 ，这主要考虑到执法方便 ，因为罚款在
200 元以下是可以使用简易程序的， 超过
200 元的罚款就要启用一般程序， 流程更
为繁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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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养犬数量，修订草案要求，严格管
理区内个人养犬的，每户限养一只；超过规
定数量养犬的， 由公安机关没收超养犬只，
每超养一只处二千元罚款。然而，在现实中，
一个犬主牵着多只狗遛弯的场景不时可见，
这一规定如何落实？

监察司法委有关负责人回应，养犬登记
率提升后，这一情况将能得到改善，但现实
中也可能出现将超出数量的犬只登记挂名
在别人的名下。 对此该负责人提醒，如果发
生犬只侵害他人的事件，被挂名者也要承担
责任，未来将加大这方面的宣传。

■遛狗不拴绳、一
人养多只狗的行
为将面临处罚。
新快报记者 宁彪
毕志毅/摄
（资料图）


